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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30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内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1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0,769,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25%。其中：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651,593,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190%；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

东共 9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175,5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0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627,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9%。其中：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1,451,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

投票的股东共 99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175,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3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10和议案11为特别决

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69,819,640股，反对716,500股，弃权 233,3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84%。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677,247股，反对716,500股，弃

权 233,3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54%。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69,828,140股，反对697,200股，弃权 244,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97%。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685,747股，反对697,200股，弃

权 244,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36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669,810,440股，反对687,000股，弃权 272,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570%。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668,047股，反对687,000股，弃

权 272,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508%。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666,149,740股，反对 4,356,700股，弃权 263,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113%。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6,007,347股，反对 4,356,700股，

弃权 263,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037%。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666,152,640股，反对 4,353,700股，弃权 263,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117%。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6,010,247股，反对 4,353,700股，

弃权 263,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177%。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666,149,940股，反对 4,400,500股，弃权 219,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113%。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6,007,547股，反对 4,400,500股，

弃权 219,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04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兑现公司董事、高管人员2024年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665,947,640股，反对 4,593,000股，弃权 228,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812%。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805,247股，反对 4,593,000股，

弃权 228,8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239%。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69,702,940股，反对788,300股，弃权 278,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10%。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560,547股，反对788,300股，弃

权 278,2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9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669,601,840股，反对923,600股，弃权 244,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259%。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459,447股，反对923,600股，弃

权 244,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95%。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

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69,614,040股，反对768,300股，弃权 387,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278%。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471,647股，反对768,300股，弃

权 387,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986%。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69,697,140股，反对741,800股，弃权 330,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401%。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554,747股，反对741,800股，弃

权 330,5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15%。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665,835,940股，反对 4,636,600股，弃权 29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645%。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5,693,547股，反对 4,636,600股，

弃权 296,9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82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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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2024年）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及1名激励对象辞职和2名激励对象身故，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合计持有的14,807,763股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0.759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0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 1,949,769,173股变更为 1,934,961,410股，公司注

册资本也相应由 1,949,769,173元变更为 1,934,961,410元。本次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后最终完成，最终股本结构变动以实

际情况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 5月 21日至 7月 4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0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
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联系传真：0871-65633176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邮箱：assets@yunneidongli.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22 证券简称：福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4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00；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
月20日的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区9号楼B楼七层公
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长陈辉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股份102,757,48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9,629,5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8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5人，代表股份3,127,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2％。

（2）中小股东（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6人，代表股份
3,159,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5人，代表股份3,127,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652％。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线上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554,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 13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0％；弃权 67,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57,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870％；反对

13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15％；弃权 67,03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15％。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560,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5％；反对 141,0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 55,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62,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722％；反对

141,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28％；弃权 55,77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50％。

提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608,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4％；反对 89,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9％；弃权 59,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11,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976％；反对

89,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9％；弃权59,32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5％。

提案4.00《2024年度决算》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60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6％；反对 9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1％；弃权 58,8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10,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23％；反对

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41％；弃权58,88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6％。

提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562,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8％；反对 158,3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1％；弃权 37,0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64,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152％；反对

15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21％；弃权 37,05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7％。

提案6.00《2025年度预算及工作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608,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 107,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6％；弃权 41,4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1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849％；反对

107,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31％；弃权 41,45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20％。

提案7.00《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618,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4％；反对 9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9％；弃权 4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2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902％；反对

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73％；弃权40,8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5％。

提案8.00《关于申请2025年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610,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5％；反对 9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9％；弃权 53,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1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41％；反对

9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72％；弃权53,04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6％。

提案9.00《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037,3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92％；反对 679,2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10％；弃权 4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3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108％；反对

679,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967％；弃权40,8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25％。

提案10.00《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568,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2％；反对 15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5％；弃权 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70,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217％；反对

1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611％；弃权 35,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2％。

提案11.00《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2,40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1％；反对 322,2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6％；弃权 31,0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6,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175％；反对

322,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7％；弃权31,08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01G20230100-5号
致：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

年5月20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区9号楼B楼七层公司会议室
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和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
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关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验
证，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
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的内容以及议案中所涉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上发布了《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1），以公告形式通知全体股东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日期、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和会议登
记方式等内容，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
加表决的权利。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区9号楼B楼
七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等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一致。本次股东大会完成了
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召开情况形成了会议记录，并由参加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
签名存档。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情况如下：
（一）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9人，代表102,

757,48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51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99,629,51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186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5人，代表3,127,967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652%。

（二）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投资者，下同）共286人，代表3,159,767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19％。

本所律师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法人股东之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明、自然人股东之股东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等资料进行了核对与查验，确认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均为截至2025年5月1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除上述
出席人员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
证律师。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02,554,84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28％；反对135,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
权67,0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57,1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5870％；反对 135,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2915％；弃权 67,03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15％。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02,560,69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85％；反对141,0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2％；弃
权55,7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62,9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7722％；反对 141,01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4628％；弃权 55,7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50％。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02,608,89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4％；反对89,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弃权
59,3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1,1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976％；反对89,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249％；弃权59,3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5％。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决算》
表决情况：同意 102,608,09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6％；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
58,8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0,3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723％；反对90,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641％；弃权58,8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6％。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562,05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8％；反对158,3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弃
权37,0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64,34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3.8152％；反对 158,3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0121％；弃权 37,05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7％。

（六）审议通过《2025年度预算及工作计划》
表决情况：同意 102,608,49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107,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弃
权41,4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0,78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5.2849％；反对 107,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4031％；弃权 41,45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20％。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618,14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4％；反对9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弃权
40,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20,4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5902％；反对9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173％；弃权40,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5％。

（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5年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610,0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5％；反对94,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
53,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2,3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3341％；反对94,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872％；弃权53,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6％。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037,39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92％；反对679,2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0％；弃
权40,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39,6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7.2108％；反对 679,2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1.4967％；弃权 40,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25％。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568,58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2％；反对1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弃
权3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970,86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0217％；反对 153,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8611％；弃权 35,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2％。

（十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2,404,14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1％；反对322,2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
权31,0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06,42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8.8175％；反对 322,2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1987％；弃权 31,08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38％。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按照《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点票和计票。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汇总表决结果，会议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获得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二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承办律师：
赵 珞

承办律师：
相文景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海虹大道 100号公司办公楼 3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

101,764,246

29.89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应正才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伟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51,146

比例（%）

99.7905

反对

票数

167,100

比例（%）

0.1642

弃权

票数

46,000

比例（%）

0.0453

2、议案名称：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调整部分募投项目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438,346

比例（%）

99.6797

反对

票数

290,800

比例（%）

0.2857

弃权

票数

35,100

比例（%）

0.034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调整部分
募投项目金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089,846

比例（%）

97.3751

反对

票数

290,800

比例（%）

2.3421

弃权

票数

35,100

比例（%）

0.28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2项议案系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诗航、许锐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10 证券简称：泰鸿万立 公告编号：2025-010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投资者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以下

简称“WI Harper Fund VII”、“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

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持有公司6,542,
7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6.96%减少至5.87%。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96%

5.87%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观塘道370号创纪之城3期20楼2003
室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5月20日，WI Harper Fund VII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1,21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9%。

本次权益变动后，WI Harper Fund VII持有公司6,542,7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由6.96%减少至5.87%。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WI HARPER FUND VII
HONG KONG LIMITED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775.7729

775.7729

变动前比例（%）

6.96

6.96

变动后股数（万股）

654.2729

654.2729

变动后比例（%）

5.87

5.87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间

2025/03/20- 2025/05/20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WI Harper Fund VII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

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

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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